苏州市社会法人公共信用信息查询申请表

（适用于法人自查）

	法人基本信息

	法人名称
	某某单位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某某姓名

	法人代码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 12345678900  固话： 1234-12345678  E-mail：   XX@XX.com  

	因申请   某某地区   （地区）_      某某部门       （部门）   20XX  _（年度）       某某项目名称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 某某项目类别     （项目类别）,需查询  20XX  年  XX  月到   20XX  年  XX  月的信用信息(不能少于一年），现委托__________经办。   

注：部门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类别需写全称。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盖公章）：某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XX年XX月XX日

	查询经办人基本信息

	姓    名
	某某
	身份证号码
	320XXXXXXXXXXXXXXX
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   12345678900   固话：  1234-12345678  E-mail：  XX@XX.com  

	申请人（经办人）承诺：

1、提交的申请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，如提供虚假材料或信息，同意列入诚信档案。

2、将妥善保管查询报告，不向无关人员泄露，否则承担相应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询经办人签字：某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XX年XX月XX日            

	领取方式
	□窗口 

□邮寄 
	地址         地址         邮编   312000   
收件人姓名：     某某     收件人手机：  12345678900  

	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填写

	验证材料
	□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一份（未三证合一的应提交营业执照），盖公章。

□查询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盖公章。

□授权协议一份，盖公章（非必要材料）。
□以上复印件均为原件复印。

（每份申请打印上限为2份报告，如需更多请自行扫描打印）

	操作人签字：____________

  日期：____________
	审核人签字：____________

  日期：____________
	领取人签字：____________

  日期：____________


